湖州师范学院文件

湖师院发〔2019〕84号

关于印发《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
与转换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直属单位、下属学院，附属医院：

《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与转换的实施办法（试行）》已经校长办公会讨论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湖州师范学院在线开放课程学习申请表（个人、教研
      室、学分认定和转换）
湖州师范学院

                                   2019年11月22日

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与转换的实施办法（试行）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推动“数字高校建设”，充分发挥“互联网+”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规范学生在线开放学习课程获得学分的认定和转换，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教高〔2015〕3号）、《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加快推进普通高校“互联网+教学”的指导意见》（浙教高教〔2018〕102号）和《浙江省教育厅关于推进高等学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教高教〔2018〕103号）文件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分认定的范围由学校发布的校外网络平台在线开放课程，以及经学校审核同意的省级和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第二条 校外在线开放课程按照学分进行认定，原则上每位学生大学期间通过在线跨校选修的学分不少于2学分，最高不超过6学分。

第三条   学生个人可申请通过网络平台在线学习培养方案中选修课的相关课程，申请的学生需填写《湖州师范学院在线开放课程学习申请表（个人）》，于每学期开学后一周内提交学生所在系，经系主任审核同意，报学院教学办汇总，经教学院长审定同意后方可开始学习。

第四条  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学院教研室可统一申请某专业或班级全体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在线学习培养方案中的非专业核心课程，申请的教研室需填写《湖州师范学院在线开放课程学习申请表（教研室）》，于开课学期的前一学期落实教学任务时提交申请，经系主任和专业负责人审核同意，报学院教学办汇总，经教学院长审定同意后报教务处，教务处同意后执行。

第五条  学分不能重复认定，课程、学分和成绩认定后不得修改。

第六条  学生应于每学期期末办理学分认定和转换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第七条  申请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学生，需填写《湖州师范学院关于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和转换申请表》，附上课程平台提供的在线开放课程学习成绩证明，经学院教学办审核、教学院长同意后给予学分认定和转换。转换后的成绩原则上由任课老师录入教务系统，并在试卷分析中予以说明，学生的《湖州师范学院关于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和转换申请表》放入原课程期末考核过程材料。认定和转换结果教学办汇总后报教务处备案。

第八条  学生修读在线开放课程所获得的学分按照学校学分制收费的有关规定执行，由学校统一与课程平台方进行结算。

第九条 本办法从2019级学生开始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

湖州师范学院在线开放课程学习申请表（个人）

	学院
	
	学号
	
	姓名
	

	专业
	
	班级
	
	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信息

	在线课程名称
	
	课程所在平台
	

	在线课程网址
	

	授课教师
	
	开课学校
	

	学    时
	
	学    分
	

	在线

课程

简介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系意见
	系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

意见
	学院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
	


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学院教学办留存，一份报教务处备案。

湖州师范学院在线开放课程学习申请表（教研室）

	学  院
	
	专业/班级
	

	教研室名  称
	
	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名称
	

	在线课程信息

	在线课程名称
	
	课程所在平台
	

	在线课程网址
	

	授课教师
	
	开课学校
	

	学    时
	
	学   分
	

	在线

课程

简介
	教研室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系意见
	系主任签字：          专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

意见
	学院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教务处负责人签字：

（盖 章）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三份，一份教研室留存，一份学院教学办留存，一份教务处留存。

湖州师范学院关于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和转换申请表
	学院
	
	学号
	
	姓名
	

	专业
	
	班级
	
	学期
	

	在线课程信息

	在线课程名称
	
	课程所在平台
	

	在线课程网址
	

	授课教师
	
	开课学校
	

	学时
	
	学分
	
	成绩
	

	在线

课程

简介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课程学分认定

	对应本校课程名称
	
	课程号
	

	认定学时
	
	认定学分
	
	认定成绩
	

	学院

意见
	学院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教务处负责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1.随表提交课程平台提供的在线开放课程学习成绩证明。2.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由学院保存，一份由教务处保存。
抄送：党委各部门，求真学院。

湖州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9年11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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